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JXRP2025-NK-G001品目二
二、项目名称：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提升工程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赣州只争朝夕科技有限公司
地
址: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茅店镇上坝村陈屋组S40乡道旁厂房

法定代表人：赵强

联系方式：1857979****

被投诉人1：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中心幼儿园

地址：南康区唐江镇九驳桥村

联系方式：1351797****

被投诉人2：江西瑞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赣州市南康区学府路锦绣城14栋2楼16-20#商铺

联系方式：0797-661****

四、基本情况

投诉人对赣州市南康区唐江镇中心幼儿园学前教育提升工程（项目编号：JXRP2025-NK-G001品目二）的质疑答复不满意，遂向本机关提起投诉，本机关于2025年7月16日受理。投诉事项：技术分部分出口防火墙800万结构化网络摄像机、4路智能网络硬盘录像机、32路网络硬盘录像机、4路解码器、人脸门禁一体、安防管理平台、数字IP 网络广播服务器主机、多媒体数字音频处理器、固定染色灯、电源时序器、智能运维管理终端评分依据供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具有CNAS标识或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并加盖设备生产厂商公章的扫描件进行佐证，不提供、少提供或提供不合格的不得分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一十条要求加盖厂家公章属于“以不合理条件实行差别歧视待遇”及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87号)第十七条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商授权、承诺、证明、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，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：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……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……”的规定，本机关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，驳回投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28日

